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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０３６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查常礼先生因工作原因，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向公司董事会递交了辞去董事职务的报告，根据公

司《章程》第一百条的规定，其辞去董事职务的报告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生效。

特此公告。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二

Ｏ

一一年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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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召开，会议采用传真

方式表决。公司董事查常礼先生因工作原因，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向公司董事会递交了辞去董事职务的报告，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条的规定，其辞去董事职务的报告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生效，故应参加表决董事

８

人，实

际表决董事

８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处置租赁给重庆嘉陵华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土地和构筑物的议案》。

为进一步优化本公司的资产结构、盘活存量资产、加速资金周转、改善财务状况、提高经营质量和经营

收益，本公司拟处置租赁给重庆嘉陵华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光公司）的土地及附着在该块土地

上的建（构）筑物。

（一）基本情况

该块位于重庆市北碚区双柏树华光村，使用权面积为

１７５

，

１１１．１

平方米（约合

２６２．６７

亩），用途为工业用

地，使用期限截止日为

２０５４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土地使用权原值

５

，

１０９．０７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账面净值为

４

，

３８５．７６

万元。

附着在该块土地上的建（构）筑物资产有

４０

项，总建筑面积

５３

，

１０４．８６

平方米，资产原值

３

，

０４８．６７

万元，截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账面净值为

１

，

９００．９４

万元。

（二）处置方式

本公司拟根据实际情况， 择机灵活选用如下方式中的一种处置该块土地及附着在其上面的构筑物：

１

、

将土地及地上建（构）筑物交由重庆市的资产管理公司或土地储备中心收购储备。

２

、按照国有产权交易流

程，以公开挂牌或拍卖等方式对外转让。

（三）处置议案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法》和《企业国有资产法》的相关规定，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重庆华康资产评

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评估值作为处置价格依据，开展处置工

作。评估值为

１２

，

３６７．１２

万元，其中：土地使用权

８

，

６２８．８４

万元，建（构）筑物

３

，

７３８．２８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所持嘉陵集团重庆宏翔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为优化投资结构，集中力量发展主业，本公司拟转让所持嘉陵集团重庆宏翔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宏翔公司”）部分股权。

（一）基本情况

宏翔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注册资本

５１９．３２

万元，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所占比例（

％

）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１６５．９４ ３１．９５％

重庆天凯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１．９３％

嘉陵集团重庆宏翔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工会

３４３．３８ ６６．１２％

合计

５１９．３２ １００％

宏翔公司主要从事运输和车辆维修等业务，具有部分危险货物运输资质。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宏翔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

２３６．８０

万元，净利润

－９２．９８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宏翔公司资产总额

６１７．８３

万元，净资产

２７３．４６

万元。

（二）拟转让股权方案

本公司拟以宏翔公司净资产实际评估价值

５９０．６５

万元为参考依据，将所持宏翔公司

１６．９５％

股权公开挂

牌转让，本次转让后，本公司持有宏翔公司

１５％

股权。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发展需要，拟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因此，须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改：

将原章程“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制造、销售摩托车、助力车、电动自行车及零部件，

工业钢球，轴承。经营本企业及其成员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除外）；

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生产所需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

品除外）；加工贸易和补偿贸易业务；销售家用电器，百货，五金；电动自行车，摩托车维修。”修改为：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制造、销售摩托车、助力车、电动自行车及零部件，通用机械

设备，农用机械设备，建筑机械设备，工业钢球，轴承。经营本企业及其成员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国家

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生产所需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

业务（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除外）；加工贸易和补偿贸易业务；销售家用电器，百货，五金；电动

自行车，摩托车维修。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的提名，审议通过提名陈卫东先生为公司补选第八届董事

会董事的候选人。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五、审议通过了《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１

］

３０

号）

的要求，本公司对原有制度进行了修订。《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二

Ｏ

一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以上议案中的第一、三、四项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请见本公司《关于召开二

Ｏ

一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二月七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陈卫东：男，

１９６８

年

５

月出生，重庆铜梁人，中共党员，硕士学位，高级政工师。历任嘉陵工业有限公司工

会主席，本公司监事会副主席、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济南轻骑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党委书记。现任

本公司党委书记、工会主席。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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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国嘉陵 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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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关于召开二

Ｏ

一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公司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星期五）上午

９

时在重庆市沙坪坝区双碑嘉陵宾馆会议室召开二

Ｏ

一一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会议审议以下事项：

１

、《关于处置租赁给重庆嘉陵华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土地和构筑物的议案》。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３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二）出席会议对象

１

、 凡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册的本公司股

东及其委托代理人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及有关工作人员可出席本次会议。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法：凡出席会议的股东（个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他人出席

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股东帐户卡及持股凭证；法人股东凭单位证明、法定代表人委

托书、出席人身份证）请在公告时间内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重庆市沙坪坝区双碑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财务部证券管理室

联系人：唐丽丽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９４０９５

传真：

０２３－６５１９６６６６

邮政编码：

４０００３２

（四）其他事项：

１

、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费用自理。

２

、其他有关事宜由董事会秘书负责办理。

特此通知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二月七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二

Ｏ

一一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７７

证券简称：中国嘉陵 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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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产销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生产、销售摩托车数据如下：

生产（辆） 销售（辆）

本月 本年累计 本月 本年累计

５１

，

４３９ ４９３

，

４２９ ４０

，

１３３ ５２０

，

０４４

特此公告。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二

Ｏ

一一年十二月七日

(

上接

D6

版

)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张）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１０２４２ １１

国开

４２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９９５

，

６００．０４ ８．３５

２ １１０４０９ １１

农发

０９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９６２

，

３３７．１６ ８．３２

３ ０２０２０３ ０２

国开

０３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９２４

，

４８６．３７ ８．２９

４ ０２０２０４ ０２

国开

０４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９２１

，

９９６．７０ ８．２８

５ － － － － －

６ － － － － －

７ － － － － －

８ － － － － －

９ － － － － －

１０ － － － － －

（六）“影子定价”与“摊余成本法”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

项目 偏离情况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

０．２５

（含）

－０．５％

间的次数

０

次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０．０５５６％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０．１２４７％

报告期内每个工作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０．０４５４％

（七）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八）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基金计价方法说明

本基金采用摊余成本法计价，即计价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按票面利率或协议利率并考虑其买入时的溢价和折价，在其剩余存续期内摊

销，每日计提损益。本基金采用固定份额净值，基金账面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００

元。

２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未持有剩余期限小于

３９７

天但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券，也不存在该类浮动利率债券的摊余成本超

过基金资产净值

２０％

的情况。

３

、本报告期内未出现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者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４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７

，

８８８．８９

３

应收利息

４６８

，

５９９．１４

４

应收申购款

３３

，

４６２．３４

５

其他应收款

－

６

待摊费用

－

７

其他

－

８

合计

５０９

，

９５０．３７

５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无。

动力平衡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一）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３

，

１１０

，

２３４

，

７５６．６４ ６７．７０

其中：股票

３

，

１１０

，

２３４

，

７５６．６４ ６７．７０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

，

１０２

，

６３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

其中：债券

１

，

１０２

，

６３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８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２６８

，

０６７

，

７９２．８３ ５．８４

６

其他各项资产

１３

，

１３３

，

３６０．８３ ０．２９

７

合计

４

，

５９４

，

０７１

，

９１０．３０ １００．００

（二）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７５

，

０１８

，

８１５．７６ １．６４

Ｂ

采掘业

３６４

，

４６３

，

１６７．０３ ７．９７

Ｃ

制造业

１

，

５０４

，

３２０

，

２７４．４４ ３２．８８

Ｃ０

食品、饮料

６００

，

２４９

，

７３３．２９ １３．１２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 －

Ｃ２

木材、家具

－ －

Ｃ３

造纸、印刷

－ －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４４

，

９５０

，

０１１．２０ ０．９８

Ｃ５

电子

２６

，

１６５

，

６３６．２６ ０．５７

Ｃ６

金属、非金属

５４

，

７８５

，

８３４．００ １．２０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４９８

，

３２９

，

８２９．８４ １０．８９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２６７

，

１９６

，

７１０．０１ ５．８４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１２

，

６４２

，

５１９．８４ ０．２８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１４１

，

７１１

，

３４６．７９ ３．１０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 －

Ｇ

信息技术业

１３

，

０９９

，

００９．０４ ０．２９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２１７

，

２７２

，

６１４．０９ ４．７５

Ｉ

金融、保险业

５６６

，

４０９

，

３６４．５９ １２．３８

Ｊ

房地产业

１０４

，

３０９

，

８９３．２８ ２．２８

Ｋ

社会服务业

９５

，

２７１

，

７３２．３２ ２．０８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２８

，

３５８

，

５３９．３０ ０．６２

Ｍ

综合类

－ －

合计

３

，

１１０

，

２３４

，

７５６．６４ ６７．９８

（三）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６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

２４

，

４３１

，

６８２ ２０８

，

６４６

，

５６４．２８ ４．５６

２ ０００８５８

五 粮 液

５

，

０６１

，

６４３ １８３

，

７３７

，

６４０．９０ ４．０２

３ ０００５６８

泸州老窖

４

，

６５５

，

４４４ １８１

，

０９６

，

７７１．６０ ３．９６

４ ３００１２４

汇川技术

２

，

１４１

，

４９２ １５０

，

２２５

，

６６３．８０ ３．２８

５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１２

，

３５５

，

９００ １３６

，

６５６

，

２５４．００ ２．９９

６ ０００５２７

美的电器

９

，

１６５

，

３８２ １３５

，

０９７

，

７３０．６８ ２．９５

７ ０００８７６

新 希 望

６

，

９９７

，

０１２ １３４

，

６９２

，

４８１．００ ２．９４

８ ０００９３７

冀中能源

５

，

０７１

，

５８７ １１９

，

７４０

，

１６９．０７ ２．６２

９ ０００６５１

格力电器

４

，

８８１

，

３１０ ９７

，

５７７

，

３８６．９０ ２．１３

１０ ６０１１１７

中国化学

１３

，

５９０

，

８３２ ９５

，

２７１

，

７３２．３２ ２．０８

（四）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５３６

，

０７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７２

３

金融债券

４６８

，

５６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２４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４６８

，

５６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２４

４

企业债券

９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４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 －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１

，

１０２

，

６３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１０

（五）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１ １１０２４２ １１

国开

４２ 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９

，

９３４

，

０００．００ ４．８１

２ １００１０７４ １０

央行票据

７４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６

，

２５６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２

３ １２２０７０ １１

海航

０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４

４ １００１０６０ １０

央行票据

６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４

５ １１０１０２８ １１

央行票据

２８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６

，

５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１

（六）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七）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八）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五粮液，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５８

）因信息披露存在违法事实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

２０１１

］

１７

号），主要涉及到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充分的问题，同时对公司以及管理层进行了不同数额的罚款。

本基金投研人员分析认为，五粮液是食品饮料行业里一家具有中长期投资价值的公司，违规行为大部分发生时间已经久远，公司治理已

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目前估值处于历史低位。

本基金经理依据基金合同和公司投资管理制度，在投资授权范围内，经正常投资决策程序对五粮液进行了投资。

其余九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３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２

，

４７９

，

９０４．５５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０

，

５３７

，

４３０．２６

５

应收申购款

１１６

，

０２６．０２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３

，

１３３

，

３６０．８３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十四、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

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系列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和更新招募说明书。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基金合同规定，已经复核了下列财务指标、净值表现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业绩数据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优选股票基金的净值表现

１

、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率（

１

）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２

）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３

）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４

）

（

１

）

－

（

３

） （

２

）

－

（

４

）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６．７５％ ０．６２％ ４．６２％ ０．９７％ ２．１３％ －０．３５％

２００４

年

７．６３％ ０．９５％ －１２．９３％ １．０７％ ２０．５６％ －０．１２％

２００５

年

３．３２％ ０．９３％ －５．２７％ １．１２％ ８．５９％ －０．１９％

２００６

年

１３０．５８％ １．１９％ ９２．７４％ １．０７％ ３７．８４％ ０．１２％

２００７

年

９６．１２％ １．７８％ ７９．８０％ １．７６％ １６．３２％ ０．０２％

２００８

年

－５１．９２％ ２．１９％ －５４．７４％ ２．２８％ ２．８２％ －０．０９％

２００９

年

５３．２５％ １．４９％ ６４．７８％ １．５３％ －１１．５３％ －０．０４％

２０１０

年

－１．０９％ １．３０％ －７．７０％ １．１５％ ６．６１％ ０．１５％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３２％ １．０５％ －２．５８％ ０．８９％ ０．２６％ ０．１６％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１４．２０％ １．０１％ －１３．７０％ ０．９３％ －０．５０％ ０．０８％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３５．７５％ １．４３％ ７７．５９％ １．４４％ １５８．１６％ －０．０１％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净值变动情况及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变动的比较

景顺长城优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累计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注：本基金的资产配置比例为：股票投资的比例为基金资产净值的

７０％

至

８０％

；债券投资的比例为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至

３０％

。按照本系

列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自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合同生效日起至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为建仓期。建仓期结束时，本基金投资组合均达到上述投资

组合比例的要求。

恒丰债券基金的净值表现

１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率

（

１

）

净值增长率标准

差（

２

）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３

）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４

）

（

１

）

－

（

３

） （

２

）

－

（

４

）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５１％ ０．０２％ １．７１％ ０．３４％ －１．２０％ －０．３２％

２００４

年

１．３５％ ０．２０％ －２．４２％ ０．３５％ ３．７７％ －０．１５％

２００５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２００５

年

０７

月

１４

日

２．５１％ ０．１１％ ８．０３％ ０．２１％ －５．５２％ －０．１０％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２００５

年

０７

月

１４

日

４．４２％ ０．１７％ ７．２３％ ０．３１％ －２．８１％ －０．１４％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净值变动情况及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变动的比较

恒丰债券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比较图

（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４

日）

备注：本基金的资产配置比例为：股票投资的比例为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

至

２０％

；债券投资和现金的比例为基金资产净值的

８０％

至

１００％

。

经景顺长城恒丰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并于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７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５

［

１２１

］号文

核准，本基金以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４

日为转变基准日转变成为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的净值表现

１

、基金收益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表

货币基金

Ａ

阶段

份额净值收益

率

①

份额净值收益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８８６２％ ０．００３３％ ０．８３８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７８％ ０．００３３％

２００６

年

１．８２９０％ ０．００２９％ １．８７９８％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５０８％ ０．００２６％

２００７

年

３．１１８６％ ０．００５７％ ２．７８５１％ ０．００１９％ ０．３３３５％ ０．００３８％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１４．０２９８％ ０．００５３％ １４．２４３０％ ０．００２３％ －０．２１３２％ ０．００３０％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１．６４７５％ ０．００４７％ １．０８４１％ ０．０００２％ ０．５６３４％ ０．００４５％

２００８

年

３．４７３８％ ０．００５５％ ３．７６２１％ ０．００１２％ －０．２８８３％ ０．００４３％

２００９

年

１．１９７３％ ０．００３０％ ２．２５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５２７％ ０．００３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３１０％ ０．００４２％ １．６４３４％ ０．００１２％ －０．５１２４％ ０．００３０％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０１４４％ ０．００４５％ ０．７０８６％ ０．０００２％ ０．３０５８％ ０．００４３％

货币基金

Ｂ

阶段

份额净值收益

率

①

份额净值收益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０４４５％ ０．００４７％ ０．９０９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３４６％ ０．００４７％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１３４９％ ０．００４５％ ０．７０８６％ ０．０００２％ ０．４２６３％ ０．００４３％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１．８３０２％ ０．００４７％ １．０８４１％ ０．０００２％ ０．７４６１％ ０．００４５％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８９３６％ ０．００４９％ １．９９４０％ ０．０００２％ ０．８９９６％ ０．００４７％

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起，实行货币基金份额分级，业绩比较基准为“税后同期

７

天存款利率”。

２

、自基金转型以来基金累计净值收益率变动情况及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变动的比较

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累计净值收益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历史走势对比图

１

、 景顺长城货币

Ａ

（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 景顺长城货币

Ｂ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注： 经景顺长城恒丰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 并于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７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５

［

１２１

］号文核准，景顺长城恒丰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以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４

日为转变基准日转变成为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本基金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起实行基金份额分级。

动力平衡基金的净值表现

１

、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率（

１

）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２

）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３

）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４

）

（

１

）

－

（

３

） （

２

）

－

（

４

）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８９％ ０．３５％ ０．７５％ ０．０１％ ３．１４％ ０．３４％

２００４

年

６．８５％ ０．６８％ ４．０３％ ０．０１％ ２．８２％ ０．６７％

２００５

年

０．３１％ ０．６２％ ４．２９％ ０．０２％ －３．９８％ ０．６０％

２００６

年

１２０．７０％ １．１６％ ４．３０％ ０．０１％ １１６．４０％ １．１５％

２００７

年

９３．９９％ １．７０％ ５．６３％ ０．０２％ ８８．３６％ １．６８％

２００８

年

－４３．７４％ １．６５％ ６．５３％ ０．０２％ －５０．２７％ １．６３％

２００９

年

４１．２７％ １．１２％ ３．５１％ ０．０１％ ３７．７６％ １．１１％

２０１０

年

－７．２５％ １．１９％ ０．４５％ ０．７６％ －７．７０％ ０．４３％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４．８４％ １．０２％ －０．６６％ ０．６２％ －４．１８％ ０．４０％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１５．７５％ １．００％ －８．１３％ ０．６３％ －７．６２％ ０．３７％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１９６．０６％ １．２０％ ２２．５５％ ０．３３％ １７３．５１％ ０．８７％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景顺长城动力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累计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注：本基金的资产配置比例为：股票投资的比例为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至

８０％

；债券投资的比例为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至

８０％

。按照本系

列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自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合同生效日起至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为建仓期。本基金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０

日实施分红，此后基金资

产规模持续增长，根据基金部函［

２００７

］

９１

号《关于实施基金份额拆分后调整基金建仓期有关问题的复函》的有关规定，本基金证券投资比例的

调整期限延长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９

日止。建仓期结束时，本基金投资组合均达到上述投资组合比例的要求。

十五、基金费用概览

本系列基金下各基金发生的费用单独计算和计提，分别支付。本章中第（一）节至第（四）节的内容适用于优选股票基金和动力平衡基金，

第（二）节第

３

点、第（三）节至第（六）节的内容适用于货币市场基金。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证券交易费用；

（

４

）基金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７

）销售服务费，具体计提办法按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执行；

（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本系列基金共同承担的基金费用按照

１／ｎ

的比例由各基金分摊。（

ｎ ＝

本系列基金所包含的基金的数目。）除各基金个别清算外、单独公告

及其他由管理人依公允的原则决定经托管人认可的只涉及某基金所产生的费用由该基金独自承担外，其他基金费用均为本款所称之本系列

基金共同承担的费用。

２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的费率、计提方法、计提标准、收取方式和使用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在通常情况下，按前一日的各基金资产净值乘以相应的管理年费，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各基金管理费率如下：

基 金 名 称 管理年费率

优选股票基金

１．５％

动力平衡基金

１．５％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各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

金管理人。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在通常情况下，按前一日的各基金资产净值乘以相应的托管年费，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支付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各基金托管费率如下：

基 金 名 称 托管年费率

优选股票基金

０．２５％

动力平衡基金

０．２５％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

３

）基金首次发行中所发生的律师费和会计师费等费用自基金发行费用中列支，不另从基金财产中支付，与基金有关的法定信息披露费

按有关规定列支；若本系列基金发行失败，发行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各项费用按有关规定列支。

（

４

）上述

１

、基金费用第

３－８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本系列基金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

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４

、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磋商酌情降低基金管理费和托管费，此项调整不需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过。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申购费用

（

１

）基金申购可适用以下费率：

基 金 名 称 申 购 费 率

优选股票基金

Ｍ＜５０

万

１．５％

５０

万

≤Ｍ＜１００

万

１．２％

１００

万

≤Ｍ＜２００

万

１．０％

２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６％

Ｍ≥５００

万 按笔收取，

５００

元

／

笔

动力平衡基金

Ｍ＜５０

万

１．５％

５０

万

≤Ｍ＜１００

万

１．２％

１００

万

≤Ｍ＜２００

万

１．０％

２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６％

Ｍ≥５００

万 按笔收取，

５００

元

／

笔

Ｍ

表示申购金额。

（

２

）计算公式

本系列基金采用金额申购方法，计算公式如下：

基金的申购金额包括申购费用和净申购金额，其中：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

３

）例：某投资者投资

５

，

０００

元申购动力平衡基金，申购费率为

１．５％

，假设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１２８３

元，则其可得到的申购份额为：

净申购金额

＝５０００／

（

１＋１．５％

）

＝４９２６．１１

元；

申购费用

＝５０００－４９２６．１１＝７３．８９

元；

申购份额

＝４９２６．１１／１．１２８３＝４３６５．９５

２

、赎回费

（

１

）适用费率：

基 金 名 称 赎 回 费 率

优选股票基金

１

年以内

０．４％

１

年以上（含）

－２

年

０．２５％

２

年以上（含）

０

动力平衡基金

１

年以内

０．４％

１

年以上（含）

－２

年

０．２５％

２

年以上 （含）

０

注：就赎回费而言，

１

年指

３６５

天，

２

年指

７３０

天。

（

２

）计算公式

赎回总额

＝

赎回份额

×

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率

（

３

）本系列基金赎回费

７５％

归注册登记费用，

２５％

归基金所有，作为对其他持有人的补偿。

（

４

）例：某投资者持有优选股票基金

１０

，

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赎回费率为

０．４％

，假设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１４８９

元，则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

赎回总额

＝ １０

，

０００×１．１４８９ ＝ １１

，

４８９

元

赎回费用

＝ １１

，

４８９×０．４％ ＝ ４５．９６

元

赎回金额

＝ １１

，

４８９－４５．９６ ＝ １１

，

４４３．０４

元

３

、转换费用

本系列基金的转换交易包括了基金转出和基金转入，其中：

①

基金转出时赎回费的计算：

由优选股票基金或动力平衡基金转出时：

转出总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由货币基金转出时：

转出总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待结转收益（全额转出时）

赎回费用

＝

转出总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出净额

＝

转出总额

－

赎回费用

②

基金转入时申购补差费的计算：

净转入金额

＝

转出净额

－

申购补差费

其中，申购补差费

＝ ＭＡＸ

【转出净额在转入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用

－

转出净额在转出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用，

０

】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例：投资者申请将持有的优选股票基金

１０

，

０００

份转换为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假设转换当日优选股票基金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

１．１４８

元，投资者持有该基金

１８

个月，对应赎回费为

０．２５％

，申购费为

１．５％

，内需增长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１６３

元，申购费为

１．５％

，则投

资者转换后可得到的内需增长基金份额为：

转出总额

＝１０

，

０００×１．１４８＝１１

，

４８０

元

赎回费用

＝１１

，

４８０×０．２５％＝２８．７０

元

转出净额

＝１１

，

４８０－２８．７＝ １１

，

４５１．３

元

转出净额在转入基金中对应的净申购金额

＝１１

，

４５１．３／１．０１５＝１１

，

２８２．０７

元

转出净额在转入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用

＝１１

，

４５１．３－１１

，

２８２．０７＝１６９．２３

元

转出净额在转出基金中对应的净申购金额

＝１１

，

４５１．３／１．０１５＝１１

，

２８２．０７

元

转出净额在转出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用

＝１１

，

４５１．３－１１

，

２８２．０７＝１６９．２３

元

净转入金额

＝１１

，

４５１．３－ＭＡＸ

【

１６９．２３－１６９．２３

，

０

】

＝１１

，

４５１．３

元

转入份额

＝１１

，

４５１．３ ／ １．１６３＝９

，

８４６．３４

份

（三）其他费用

本系列基金运作和销售过程中发生的其他费用，以及因故与本系列基金有关的其他费用，将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收取和使

用。

（四）本系列基金运作过程中的各类纳税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五）货币市场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销售服务费；

４

、基金证券交易费用；

５

、基金的信息披露费用；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７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它费用。

（六）货币市场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费

货币市场基金管理费年费率为

０．３３％

，在通常情况下，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乘以相应的管理年费率，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

管理人。

２

、基金托管费

货币市场基金托管费年费率为

０．１０％

，在通常情况下，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乘以相应的托管年费率，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支付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３

、销售服务费

货币市场基金的销售服务费用于该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服务等各项费用，由基金管理人代收并分配给相关服务机构。在通常情况下，

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乘以相应的销售服务年费率，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销售服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支付的销售服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销售服务费率

Ａ

级份额为

０．２５％

、

Ｂ

级份额为

０．０１％

。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状况和本基金的具体情况调低货币市场基金的销售服务费

率。基金管理人必须在开始调整之日的

３

个工作日之前至少在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刊登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４

、基金首次发行中所发生的律师费、会计师费及与基金有关的法定信息披露费等费用自基金发行费用中列支，不另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若基金发行失败，发行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各项费用按有关规定列支。

５

、上述（五）货币市场基金费用第

４－８

项费用，除上款规定的费用外，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

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十六、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系列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基金的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

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基金管理人主要人员、基金经理、投资决策委会成员和内部控制体系的相关信

息；

２

、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更新了托管人相关情况信息；

３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更新了代销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及经办注册会计师的相关信息；

４

、在“七、基金的申购、赎回”部分更新了定期定额投资的相关信息；

５

、在“十、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数据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６

、更新了“十二、基金的业绩”部分；数据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７

、在“二十四、其他应披露事项”里更新了近期发布与本基金有关的公告目录，目录更新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7

2011

年

12

月

8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020

证券简称：京新药业 公告编号：

2011046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1

年

11

月

24

日，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201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以货

币形式增加股本人民币

24,781,420.00

元，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24,781,420.00

元，《公司章程》需要相应修改并

进行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变更后的公司股份总数为

12,633.1420

万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633.1420

万元。具

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11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1043

）。

2011

年

12

月

6

日，公司完成了上述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注册号为

330000000031464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体登记事项如下：

名称：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新昌县羽林街道新昌大道东路

800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吕钢

注册资本：壹亿贰仟陆佰叁拾叁万壹仟肆佰贰拾元

实收资本：壹亿贰仟陆佰叁拾叁万壹仟肆佰贰拾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药品生产业务范围详见《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5

年

09

月

19

日）；一般

经营项目：化工中间体（不含危险品）的生产销售，新产品开发及技术转让，经营进出口业务（范围详见外经

贸部门批）。（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特此公告。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108

证券简称：沧州明珠 公告编号：

2011-034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1

日

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 会议采用通讯表决方式， 通讯表决截止时间为

2011

年

12

月

7

日

12:00

。会议应出席董事九名，实际出席董事九名。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采取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分公司的议案》。

公司为加强非压力管道产品生产经营的管理，对该类产品实现单独核算，独立考核，提高该类产品的生

产经营效率，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公司决定设立分公司专门负责该类产品的运营。分公司名称为沧州明珠塑

料股份有限公司工程管道分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核准为准），负责人为赵广增。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0736

证券简称：重庆实业 公告编号：

2011-051

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1

年

12

月

5

日，公司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了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的通知，

2011

年

12

月

7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公司董事均

亲自出席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沈东进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全

体董事审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

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

的议案》。

修订后的《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8

日在巨

潮资讯网上披露。

特此公告。

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2011-102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3

、列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表决时需要回避表决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12

月

7

日上午

9:30

；

2

、召开地点：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

68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局；

5

、主持人：公司董事局主席林腾蛟先生；

6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11

月

30

日；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的情况

本次会议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

人，代表股份

243,713,48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5.47%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明列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会议经过记名投票表决，作出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子公司陕西实业进行信托贷款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43,713,48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2

、律师姓名：陈敏、陈伟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载有公司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2

、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十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八日

股票简称：顺鑫农业 股票代码：

000860

公告编号：

2011-053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26

日以当面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公司全体董事、监事，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7

日在顺鑫国际商务中心

12

层会

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公司

3

名监事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参加向北京产权交易所竞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公司拟参加由北京产权交易所组织的项目编号为

SW1111BJ00055

工业用途土地使用权 （土地证号：京

顺国用（

2004

出）字第

0208

号）的挂牌出让竞买。

宗地基本情况：该宗地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铁匠营村北侧，为工业用地，宗地面积

61463.85

平

方米。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授权王海峰先生参与向北京产权交易所竞拍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公司拟授权王海峰先生办理向北京产权交易所竞拍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铁匠营村北侧工业用

地使用权的相关事宜，授权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签署与购买土地相关之文件、交付保证金、参与竞拍、支付款

项等。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股。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7

日


